
债券代码：188173.SH 债券简称：21松建 01

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21 松建 01”追加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关于“21 松建 01”追加担保的基本情况

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1年 6月 9日发行了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188173.SH，债券简称：21松建 01）（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 18亿元。经发行人与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由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

券本息到期兑付追加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追加担保程序履行情况

本次追加担保已经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发行人

已与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协议》，上海

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已就本期债券出具《担保函》。

三、担保基本情况

（1）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555弄 2幢 11层

法定代表人：马崎峰



注册资本：101,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8年 09月 04日

经营范围：本区资产经营、管理、置换、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

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担保人财务情况

截至 2021年末，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

资产总额 926.48
负债总额 474.35

所有者权益 452.13
营业收入 71.33
净利润 6.81

资产负债率 51.20%

（3）担保人资信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年 3月 2日出具的《2021 年

度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上海松江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

（4）累计担保余额

截至 2021年末，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为 11.04亿元，占净资产比例为 7.26%。发行人为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

本期债券追加担保不增加对外担保余额。

（5）担保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担保人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担保人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主要资产包括持有的

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新城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新松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等。截至 2021年末，担保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重要子公司股权未存在权利受限情况。



（5）担保协议和担保函

发行人已与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协

议》，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已就本期债券出具《担保函》。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期限

被担保的债券为“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 18亿元。

2）债券的到期日

本期债券到期日由《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具体规定。发行人应于本期债券的兑付、

付息期限内清偿本期债券的全部本金、利息。

3）担保的方式

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金额及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5）保证责任的承担

本期债券付息日和到期日，如发行人未能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期、

足额将到期的债券利息和本金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时，担保人应在

担保函项下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内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

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

在本期债券付息日和到期日的次日，债券受托管理人代理债券持有人向担保

人发出书面索赔通知，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代发行人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

本金和利息。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发出索赔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有

权自行向担保人发出索赔通知。

担保人应在收到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持有人发出的书面索赔通知后 15个

工作日内在不超过担保人保证范围的情况下，将相应的兑付资金划入本期债券登

记机构指定的账户。



6）保证的期间

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两年。

7）财务信息披露

证券交易所或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并

要求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

8）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担保函第

四条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9）主债权的变更

经证券交易所变更注册，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需

另行经过担保人书面同意，未取得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将不再承担担保函项下

的保证责任，但相关变更未加重担保人责任的除外。

10）担保函的生效

担保函于期债券在出具之日起生效，在担保函第六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

变更或撤销。

四、影响分析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此次追加担保不会影响我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

债能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关于“21松建

01”追加担保的公告》）

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